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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節 : 六、中央與地方機關之組織編制方面 

（一）為使負主要執行責任之地方機關能夠擁有足夠之人力，今後應抑

制

　　　中央機關員額之膨脹，允許地方機關員額適度之擴充，但其前提

是

　　　財政收支能重新劃分，地方政府之財政收入獲得改進改善之情形

下

　　　方始可行。

（二）地方機關職務列等偏低之情形，在民國八十四年調整後已獲得相

當

　　　改善，但正本清源之作法，則應修正「公務人員任用法」第六條第

　　　二項，廢除職務列等應考量機關層次之規定或減輕其影響程度。

（三）職務列等應避免跨等，俾使職務列等能真正反應其職責程度，同

時

　　　可以避免破壞職等架構，以及職等區分縮水之現象。

（四）應落實精簡業務萎縮機關之人力，俾使新增機關及新增業務能獲

得

　　　適當之人力。為期精簡政策能落實貫徹，應由有關機關成立組織診

　　　斷小組，針對各機關狀況提出改進建議，並參考台塑公司作法，

由

　　　診斷成員與被精簡對象面對面討論，並由適當權責機關或機關首

長

　　　裁決之。

（五）村里幹事之存廢為爭議多年之老問題，其業務能否歸併由有關單

位

　　　辦理？能否與社工員合併設置？應由有關機關深入研究探討。

（六）第六職等職務通常係由新進人員或新近晉升薦任官等人員所擔任，

　　　觀諸第六職等職等標準之職責內容，實嫌太重，建議修正第六職

等

　　　之職等標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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